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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大数据〔2022〕11号

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2022年区级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

金使用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2022年区级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方案》经区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
2022年 8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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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金
使用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区级大数据应用发展扶持政策，统筹使用

2022年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金，促进中新信息领域合作、数字

新基建发展、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重点支持渝北行政区内（以下所称渝北行政区域均不含两江

新区直管区）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及实施的创新应用项目。重点支

持方向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区委、区政府工作安排，适

时进行优化调整。

二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支持中新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发展

1. 中新数据通道推广使用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基于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实施的创新应用项目

（3）补贴标准

按不超过项目总投入（扣除财政投入）的 30%予以补贴，单

个项目财政投入加补贴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实际投入 50%，最高不

超过 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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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新加坡信息通信领域企业发展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区行政区域内由新加坡企业注资注册的信息通信领域

企业，其中新方股权占比不少于 30%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对落户后的网络费和云资源费给予补贴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对落户前三年实际产生费用据实予以补贴，每个企业不超过

20万元/年。

3. 新加坡企业创新应用项目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区行政区域内由新加坡企业注资注册的企业，其中新方

股权占比不少于 30%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在重庆市范围内开展的信息通信领域创新应用项目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按不超过项目总投入（扣除财政投入）的 30%予以补贴，单

个项目财政投入加补贴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实际投入 50%，最高不

超过 100万元。

4. 支持中新双方合作应用项目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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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支持方向

与新加坡企业或机构共同开发的创新性应用项目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按不超过项目总投入（扣除财政投入）的 30%予以补贴，单

个项目财政投入加补贴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实际投入 50%，最高不

超过 100万元。IMDA给予新方企业相关配套补贴。

5. 配套补贴

经区大数据发展局推荐，获得市大数据发展局支持的中新信

通信领域项目，按照支持标准的 50%配套补贴，单个项目最高不

超过 50万元，且不再享受区内同类别补贴。

（二）支持数字经济发展

1.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基础电信企业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根据当地政府发展需要，积极支持在农村通讯盲区开展 5G

网络建设和 4G网络服务升级，对基站建设运营给予补贴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每新建一个基站给予 3万元补贴。

2. 数字经济示范应用项目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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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支持方向

在渝北区农村地区开展数字乡村建设、公共视频服务和农村

农业相关信息化项目建设；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各

类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围绕民生服务、城市治理、政府管理、产业

融合、生态宜居等领域，在渝北区范围内开展具有创新性和示范

性的智慧城市应用项目；在渝北区范围内使用 5G、人工智能、区

块链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卫星遥感、超高清视频、VR/AR、数字

孪生、元宇宙等技术（包含但不限于）在重点领域、示范性强的

数字技术应用。

（3）按不超过项目总投入（扣除财政投入）的 30%予以补

贴，单个项目财政投入加补贴金额不得超过项目实际投入 50%，

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3. 举办数字经济论坛活动

（1）支持对象

全国各类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或企业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在渝北区范围内举办国际、国家、市级数字经济领域行业性

大赛、产业大会、产业论坛等活动，吸引国家和市级相关领导、

国内外院士、行业专家、知名大数据企业家参会。

4. 数字经济企业发展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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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支持方向

对新引进的区块链、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共享

平台等数字经济型企业，完成技术开发、产业投资额和主营业务

收入额度的给予补贴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对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5000万元、1亿元、2亿元的，分别给

予 50万元、100万元、150万元奖励。

5. 平台经济企业发展补贴

（1）支持对象

渝北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。

（2）支持方向

对利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，在生产能

力、科技资源、人力资源、教育资源、社会服务等领域，为双边

或多边用户提供交易和服务，具备开放、共享、集聚资源等特征，

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台企业给予发展支持。

（3）补贴标准

按企业自用网络费和云资源费 30%予以补贴，每个企业不超

过 20万元/年。

三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2022年原则上同类型政策组织一次政策申报，需配套

国家、市级的政策可视其实施时间另行组织。

（二）在本方案经区政府审定通过后，由区大数据发展局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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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申报通知，明确项目申报资料、审核程序要求。

（三）企业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真实、齐备的申报资

料，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核、检查。凡是发现申报企业有弄虚作假

的，一律取消申报资格，并在三年内不予扶持。

（四）区大数据发展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项目审核，审

核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要求及有关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

定，要做好企业指导服务，严禁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等行为。

（五）项目审核完成后，区大数据发展局会同区财政局等有

关部门提出资金兑现建议，经区政府审定并公示后，按程序向企

业兑现。

四、资金兑付

2022年区级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金采用总额控制、统筹平

衡安排的原则使用，不超出年初预算资金总额。资金最终使用方

案由区大数据发展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区大数据

发展局、区财政局以及有关部门研究确定，重大事项报经区政府

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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